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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暂停、恢复、撤销和注销认证证书 
的规定 

一、批准 

奥博特在现场检查、产地环境质量和产品检测结果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作出认证决定，同时

考虑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特点，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管理体系有效性，当地农兽药使用、

环境保护、区域性社会或认证委托人质量诚信状况等情况。 

通过对申请有机产品认证组织的相应产品的评审，奥博特对检查组提交的推荐认证注册或

换发新的认证证书的意见，由技术委员会组织合格评定人员进行评定，奥博特总经理根据合格

评定人员评定的认证注册发证推荐意见及从其它方面得到的信息，做出是否注册发证或换发新

的认证证书的决定。 

1. 批准的程序与要求 

奥博特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奥博特向认证委托人寄发《受理通知书》与《有

机产品认证合同》，认证委托人签署《有机产品认证合同》并缴纳相应费用后。奥博特审核部

派出有资质的检查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向综合部提交卷宗（包括申请材

料、检查报告、相关照片、监测报告及其他附件材料）。奥博特综合部收到卷宗后将委托认证

决定人员进行综合评价与审核，做出“推荐注册”综合评价意见；综合部将认证卷宗和综合评价

等材料提交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对认证项目作出予以颁证的最终决定并提出颁证意见，奥

博特总经理批准签发证书。综合部负责办理批准认证后证书的相关手续，通过中国食品农产品

认证信息系统签发认证证书，并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获得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

进行公告。综合部负责办理批准认证后标志和销售证使用的相关手续，并根据本部门发出的公

告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对于符合以下要求的认证委托人，奥博特将颁发认证证书： 

（1）生产、加工或经营活动、管理体系及其他检查证据符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认

证标准要求。 

（2）生产、加工或经营活动、管理体系及其他检查证据虽不完全符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

规则或认证依据标准的要求，但认证委托人已经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不符合项纠正和/或纠

正措施，并通过认证机构验证。 

（3）缴纳了有关认证费用。 

2. 不予批准的程序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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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博特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不合格的，向认证委托人寄发《不受理通知书》，

对此认证项目不予受理。审核合格的，向认证委托人寄发《受理通知书》与《有机产品认

证合同》，与认证委托人签署《有机产品认证合同》并缴纳相应费用后，奥博特审核部将

派出有资质的检查员进行实地检查，现场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向综合部提交卷宗（包括申

请材料、检查报告、相关照片、监测报告及其他附件材料）。奥博特综合部收到卷宗后将

委托认证决定人员进行综合评价与审核，做出“不予推荐注册”综合评价意见；综合部将认

证卷宗和综合评价等材料提交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对认证项目作出不予注册的最终决

定，奥博特总经理批准不予签发证书。综合部制作并向企业寄发放《拒绝颁证通知书》。 

认证委托人的生产、加工或经营活动存在以下情况之一，奥博特将不予批准认证： 

（1）提供虚假信息，不诚信。 

（2）未建立管理体系或建立的管理体系未有效实施。 

（3）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生产、加工或经营过程使用了禁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 

（5）产品检测发现存在禁用物质的。 

（6）申请认证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或技术标准强制要求的。 

（7）存在认证现场检查场所外进行再次加工、分装、分割情况的。 

（8）一年内出现重大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或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被撤销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的。 

（9）未在规定的期限完成不符合项纠正和/或纠正措施，或提交的纠正和/或纠正措施未

满足认证要求的。 

（10）经检测（监测）机构检测（监测）证明产地环境受到污染的。 

（11）其他不符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或有机产品标准要求，且无法纠正的。 

二、暂停认证证书的程序与要求 

暂停认证证书的信息有可能但不限于以下来源：认证过程、获证后监督、相关方的投诉。

对于需作出暂停处理的，综合部负责编写《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审批表》，报技术委

员会审批，奥博特总经理批准签发，通知责令获证组织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暂时封

存仓库中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并限期（最长不超过 3 个月）整改，向其说

明整改内容、限定整改期限和恢复认证证书的要求，并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暂停认证的企业、

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并根据本部门发出的公告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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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有效期内，获证组织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奥博特将在 15 日内暂停认证证书 1-3 个

月，并对外公布： 

1. 未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的； 

2.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且经认证机构评

估在暂停期限内能够能采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3. 认证监管部门责令暂停认证证书的； 

4.  经奥博特抽检或者经国家质量监督检测，其产品的标签、感官及其它非卫生安全指标

未达到相关标准； 

5. 获证的有机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所有权发生变更； 

6. 其他需要暂停认证证书的情形。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认证委托人和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组织应当暂停使用认证证

书和认证标志，封存仓库中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三、恢复认证证书的程序与要求 

暂停期满后，暂停认证的获证组织按照整改意见进行整改，当企业提出恢复使用认证证书

和标志的申请后，综合部负责组织对企业整改情况实施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编写《恢复使用

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审批表》，报技术委员会审批，奥博特总经理批准签发证书。恢复认证后，

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恢复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综合部根据本部门发

出的公告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1. 被撤销或注销的认证证书，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恢复。 

2. 被暂停的认证证书，在暂停期满后，奥博特验证获证组织已按要求完成不符合项纠正

或（和）纠正措施后可予以恢复。 

四、撤销认证证书的程序与要求 

撤销认证的信息有可能但不限于以下来源：认证过程、获证后监督、相关方的投诉。对于

需要作出撤销认证处理的，综合部负责编写《撤销认证证书及停止认证标志审批表》，报技术

委员会审批，奥博特总经理批准签发。通知责令获证组织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将撤

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认证机构，并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暂停认证的企

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综合部根据本部门发出的公告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奥博特将在 7日内撤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1.获证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强制要求或者被检出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禁用物

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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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证产品生产、加工活动中使用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禁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 

3.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的； 

4.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超范围使用认证标志的； 

5.获证产品的产地（基地）环境质量不符合认证要求的； 

6.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且在认证证书暂停

期间，未采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7.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标明的生产、加工场所外进行了再次加工、分装、分割的； 

8.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对相关方重大投诉且确有问题未能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 

9.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从事有机产品认证活动因违反国家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

律法规，受到相关行政处罚的； 

10.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拒不接受认证监管部门或者认证机构对其实施监督的； 

11.其他需要撤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认证证书撤销后，获证组织应将撤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奥博特或获

证组织应在奥博特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和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包装。必要时，召回

相应批次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五、认证注销 

注销认证证书的信息有可能但不限于以下来源：认证过程、获证后监督、企业提出、相关

方的投诉。对于需要注销认证的情况，综合部负责填写《注销认证证书及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审

批表》，报技术委员会审批，奥博特总经理批准签发后，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注销认证的企

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综合部根据本部门发出的公告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获证组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奥博特将在 30 日内注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1.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使用的； 

2.  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3.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申请注销的； 

4. 其他需要注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获证组织应将注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认证机构，或由获证组织在认

证机构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和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包装。必要时，召回相应批次带

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